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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
成 都 市 财 政 局 
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成都市医疗保障局 

文件

 

成残联〔2020〕28号 

 

 

关于《成都市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项目 

实施办法》的补充通知 

 

各区（市）县残联、财政局、卫健局、医保局，成都天府新区、

东部新区、高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（公共服务局）、财金局： 

为进一步实施好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项目，加强对精神残疾

人的门诊救助力度，现将《成都市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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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（成残联〔2017〕132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有关内

容补充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扩大补贴范围。 

将参加了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的持证精神残疾人，以及年度内新办证精神残疾人全部纳

入服药补贴范围。其中，门诊疾病不属于门诊特殊疾病精神类疾

病病种种类的按非门特对象标准给予补贴，享受精神病门诊特殊

疾病报销的，按照门特对象补贴标准给予补贴。符合精神病门诊

特殊疾病报销条件但自愿放弃特殊门诊医保报销待遇的，可根据

其申请意愿按照非门特对象标准给予补贴。 

二、调整补贴标准。 

（一）调整门特对象药品费用补贴的核算办法。实行按季度

核算门特对象个人药费补贴的办法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季度累计

最高可补贴 300元自付药品费（不足 300元的按实际金额补贴），

计入补贴范围的限医保报销范围药品的费用。非门特对象补贴标

准仍为每人每年最高 800元。补贴申请人在提交补贴申请时须选

择确认申请补贴的类别（门特对象或非门特对象），门特和非门特

补贴类别一经确定，原则上一个年度内不作变更。 

（二）提高跨区域服务医疗机构工作经费补贴。区（市）县

应按“辖区管理”原则就近就便选择确定本项目的门诊治疗机构。

确需选择其它区（市）县门诊治疗机构的，可按照每病人每年最

高 150元的标准给予实际接诊机构工作经费补贴，用于补贴接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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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跨区域开展巡诊、回访、送药等服务。 

该项目所需资金的预算及其使用，按照市残联、市财政局《关

于加强扶残助残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的通知》（成残联

〔2018〕122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区（市）县可根据当地实际和

服务内容适当调高补贴限额标准，但市级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仍

以《实施办法》和本补充通知确定的补贴标准进行核算。 

三、增加门诊治疗机构。 

在精神病门特治疗机构之外，将具有精神病门诊治疗资质的

医疗机构纳入本项目门诊治疗机构范围。全市具备精神残疾人门

诊治疗、精神病门特治疗资质医疗机构名单分别由市卫健委和市

医保局负责汇总确认，确定名单由市残联会同市卫健委、市医疗

保障局等部门印发各区（市）县。区（市）县残联会同同级卫健

局、医保局在印发名单中选择确定负责当地精神残疾人特殊门诊

和普通门诊的治疗机构。 

承担门诊治疗工作的医疗机构要为就诊精神残疾人免除挂

号费、开通门诊绿色通道，并根据疫情防控、减少远距离就诊监

护风险等的需要，提供巡诊、送药等便民服务。 

本补充通知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本补

充通知未涉及的其他事项及要求仍以《实施办法》为准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成都市精神残疾人门诊治疗机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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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  成 都 市 财 政 局

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 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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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成都市精神残疾人门诊治疗机构名单 

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医院编码 
是否精神病门
特治疗机构 

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（四川省国际医院） 091001 是 

2 四川省人民医院（四川省红十字医院） 091004 是 

3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（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） 092004 是 

4 成都锦欣精神病医院 095006 是 

5 成都市德康医院（成都市精神病院） 095005 是 

6 武侯区第五人民医院（成都市武侯金花镇医院） 093084 是 

7 成都市成华区第四人民医院 097007 是 

8 成飞医院 094244 是 

9 成都安定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836016 是 

10 成都市温江区第三人民医院 095025 是 

11 成都天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093085 是 

12 成都市青白江区精神病防治院 435407 是 

13 都江堰市第三人民医院 098061  是 

14 金堂县精神病医院 095027 是 

15 新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650360 是 

16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第二医院 811911 是 

17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（彭州市精神卫生中心） 111006 是 

18 四川省复员退伍军人医院 128080 是 

19 简阳市精神病医院 870012 是 

20 成都高新区桂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66002 是 

21 蒲江县人民医院 197104 否 

22 新都区人民医院 125510 否 

23 邛崃西桥精神病医院 121040 否 

24 成都市双流区公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2120 否 

25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医院 610149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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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9日印发 
 




